


呼和浩特职业学院防疫物资发放管理办法

我院的防疫物资主要由集中采购和受赠两部分组成，包括：84消毒液，免洗手消毒液，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，洗手液，75%酒精，防护服，护目镜，橡胶手套等防疫物资。为加强我院对防疫物资的管理，合理使用防疫物资，保护全体师生的安全健康。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以安全、适用、节约为原则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一、发放范围
全院各部门（师生）
二、防疫物资管理
１．防疫物资要实行专人管理，保持物资储备库清洁卫生、湿度等储存条件，易燃易爆危险品与普通防护用品分区存放，确保储备物资安全。
２．防疫储备物资设独立台账，入库物品要按品种、数量、规格等做好入库登记工作。
３．出库物品要按品种、数量、规格等做好出库登记工作，并对出库物品的时间、领用人等做详细记录，不得随便发放防疫物资。
４．管理人员必须定期对防疫物资进行检查，要及时上报防疫物资使用情况和过期时间，保证防疫物资不足时可以得到及时的补充。
三、防疫物资的发放
防疫物资保管与发放人员：柴滨 电话；18548113588
（一）一般防疫物资的发放
1）物资的发放按照学院通过的物资种类、数量进行发放
2）体温检测、消杀用防控物资由后勤处卫生所统一管理，后勤管理处主管处长审核后，由各部门责任人签字领取。
3）如个别部门在防控物资数量、种类上有特殊要求，由各部门另外提出申请，经主管领导和学院主要领导批准后，进行采买发放。
（二）次氯酸钠消毒液（84消毒液）：
1、由物业公司向学院卫生所领取，物业公司负责全院消毒液的提供工作。物业公司每个楼（含公寓楼）都明确一名物业人员负责消毒液的配比提供工作。
2、公共区域的消杀工作由物业公司、园林公司、餐饮公司负责，办公室、教室、实训室、宿舍的消杀工作分别由各二级学院、行政部门、学生负责。
3、每天消毒液的提供时间是：
行政办公室、教室、实训室：上午11:50-12:10 下午4:50-5:30，每日2次；
学生宿舍：上午7：50-8：20，下午13：30-14：00，每日2次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消毒液提供地点：卫生所提供原液,负责人：柴滨。物业公司配制消毒液。
 (三)75%的医用酒精：
 由物业公司负责领取，专门擦拭教室或公共区域的门把手、卫生间等重点部位。
四、工作要求
1、防疫物资属工作所需，发放时必须严格执行标准，发现私自截留、个人调用、转赠外送等行为的，依据学校有关规定予以追责。
2、各班级教室、教师办公室、实训室负责人在将消毒物资领回后，务必做好监督和检查，科学使用消毒液，不得浪费，每天按要求做好消毒工作，做好每次消毒的记录。



